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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和省

委、省政府有关“五水共治”重大决

策，充分发挥价格机制调节作用，深

化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完善供水

价格形成机制，引导节约用水，减少

水污染、改善生态环境，促进产业转

型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根据

国家一系列涉水工作部署，特制定

新昌县水价综合改革实施方案。

一、总体目标

全县水价综合改革以严格用

水管理为依托，以完善计价方式为

抓手，通过健全制度、完善标准、落

实责任等手段，提高用水户节水意

识，促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产

业结构调整。

二、主要措施

（一）适用范围。

供水价格和污水处理费适用

范围为新昌县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供排水区域的用户；非居民用水超

定额累进加价制度和实行工业企

业差别化水价政策的适用范围为

城镇公共供水管网供水的非居民

用水户，实行工业污水按污染物浓

度多因子复合计收污水处理费制

度适用于纳入城镇公共管网供水

并由污水处理厂处理的工业污

水。以下均简称“用水户”。

（二）价格及费用确定。

1.供水价格。

供水价格分“三类6档”。三类

为：居民生活用水、非居民生活用水、

特种用水；6档为：居民生活用水4档，

非居民生活用水1档，特种用水1档。

（1）一类：居民生活用水。

①安装“一户一表”的居民用

户，实行阶梯式计量水价。阶梯水

价按年（指公历年度，即从每年1月

1日至12月31日）用水量划分三档

阶梯式累进加价。

第1档阶梯一级：每户每年264

立方米（含）以下的用水量，价格由

每立方米1.35元调整为1.80元。

第2档阶梯二级：每户每年264立

方米以上至384立方米（含）的用水量，

价格由每立方米2.00元调整为2.70元。

第3档阶梯三级：每户每年384

立方米以上的用水量，价格由每立

方米2.70元调整为3.60元。

“一户一表”居民用户，当期水

费根据当期抄见水量按全年各分

档水量标准和对应的水价从一档

至三档依次结算。

新装或变更用水的“一户一

表”居民用户，实际用水时间不足

一年的，按全年分档水量标准和实

际用水月份数折算，实际用水时间

不满一个月的按一个月算。

家庭人口以一户三人为标准，

3人以上户，每增加1人，户阶梯用

水量每档增加60立方米/年。家庭

人口及水量等具体事项由城市供

水企业核实认定。

②第4档非“一户一表”的合表

居民用户用水价格由每立方米1.40

元调整为1.85元。

③减免政策：对低保户家庭每

户每月减免10立方米。

④居民生活用水价格的执行

范围：

城乡居民住宅及其附属设施

（指物业服务、门卫、消防、车库）等

生活用水；

普通高等学校（包括大学、独立

设置的学院和高等专科学校）、高中

（普通高中、成人高中）、中等职业学

校（包括普通中专、成人中专、职业

高中、技工学校）、初中（普通初中、

职业初中、成人初中）、小学（普通小

学、成人小学）、幼儿园（托儿所）、特

殊教育学校（对残疾儿童、少年实施

义务教育的机构）的学校教学用水和

学生生活用水；

敬老院、孤儿院、救助管理站等提

供住宿的收养、收容服务场所用水；

生产经营企业内可以单独计

量的职工集体宿舍、食堂用水；

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公益性

服务设施、农村非营利性公共活动

场所用水；

宗教场所（指经县级及以上人

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登记的寺院、

宫观、清真寺、教堂等宗教活动场

所）的生活用水；

城市绿化、环境卫生等两类公

用事业单位用水；

家政企业、婴幼儿照护服务机

构在社区设置的服务网点，从事家

政和婴幼儿照护活动的用水。

除居民住宅外属于居民生活

用水价格执行范围的用水单位可

按“非‘一户一表’用户价格”执行。

居民出租住宅居民生活用水价

格暂按“非‘一户一表’用户价格”执

行，具体由城市供水企业核实认定。

（2）二类：非居民生活用水。

①每立方米由 2.60 元调整为

3.00元。

②非居民生活用水价格的执

行范围是除居民生活用水和特种

用水以外的全部用水。

（3）三类：特种用水。

①每立方米由 4.00 元调整为

4.80元。

②特种用水价格的执行范围

是高尔夫球场、桑拿、水疗等用水。

2.污水处理费。

污水处理费分为居民生活污

水处理费、工业污水处理费和非工

业污水处理费3类。

符合国家和省规定的污染物

排放标准的工业污水已安装污水

排放计量装置的按污水排放量征

收，未安装污水排放计量装置的按

其用水量（包括自备水量）征收。

（1）一类：居民生活污水处理费

①居民生活污水处理费收费标

准由每立方米0.50元调整为0.85元。

②减免政策：对低保户家庭每

户每月减免10立方米。

③居民生活污水处理费的执

行范围同居民生活用水价格。

（2）二类：工业污水处理费

①符合国家和省规定的污染物

排放标准的工业污水处理费标准

为：医药企业纳管污水处理费为每

立方米2.60元，化工、皮革、印染、电

镀、造纸等工业企业纳管污水处理

费为每立方米3.00元，暂未纳管污

水处理费为每立方米1.80元；其它企

业的污水处理费为每立方米1.80元。

②工业污水处理费的执行范围是

从事生产、加工以及维修企业的污水。

（3）三类：非工业污水处理费

①非工业污水处理费为每立

方米1.60元。

②非工业污水处理费的执行

范围是居民生活污水和工业污水

以外的污水。

（三）实行多元化用水户管理制度。

1.实行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

加价制度。

（1）加价标准。

①定额内的用水按照现行水

价缴纳水费。超过定额用水的，超

过部分除按照现行水价缴纳水费

外，还需按照下列标准缴纳超定额

用水累进加价水费：

A.超定额30％及以下部分，按

现行水价的0.5倍缴纳；

B.超定额30％以上部分，按现

行水价的1倍缴纳。

②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

价原则上仅为水价加价，不包含水

资源费、污水处理费和各种附加。

（2）用水定额的确定。

用水定额按照浙江省水利厅

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部门

出台的浙江省用（取）水定额相关

规定执行，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根据用水户前 3 年的用水情况、水

资源承载能力及供水能力、行业用

水定额等因素核定。

（3）超定额用水量的确定。

①以公历年度作为一个计量缴费

周期。一个周期结束后，对超定额用水

量部分按照加价标准收取加价水费。

②实际用水量以供水单位对

用户的实际计量为依据。

用水户应当协助供水单位做

好水表的维护管理，并确保水表的

正常运行，协助抄表人员定期抄

表。因用水户原因致使水表损坏

不能计量的，实际用水量按水表定

额流量不间断用水计算。

（4）收支管理。

超定额用水累进加价水费由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执收。

具体执收办法由县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商有关单位确定。

实行超定额用水累进加价形成

的收入要“取之于水，用之于水”，主

要作为供水企业收入，用于管网及

户表改造、完善计量设施和水质提

升等；也可提取一定比例，用于对节

水成效突出的企业进行奖励，用于

企业节水技术改造、节水技术工艺

推广等。资金征收和使用管理办法

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制定。

2.实行工业企业差别化水价管

理政策。

（1）执行标准。

以县人民政府有关工业企业

绩效综合评价工作确定的评价结

果为依据，对工业企业实行差别化

水价政策。具体名单由经信局提

供。A 类、B 类和 C 类企业的用水

价格按现行水价执行，D类企业的

用水价格在现行水价基础上再执

行 1 倍的加价政策，连续三年 D 类

企业的用水价格在现行水价基础

上再执行2倍的加价政策。

（2）水量确定。

实际用水量以供水单位对用

水户的实际计量为准。

（3）水费征收与使用。

用水户差别化水价的加价部

分由供水单位按月征收，按县人民

政府有关工业企业绩效综合评价

工作的相关规定时间执行。收取

的水费缴入财政专户，实行“收支

两条线”管理，专项用于节能降耗、

低效产业转型升级工作，弥补供水

企业的政策性亏损，以及供水工程

建设、管网改造等开支。

3.实行工业污水按污染物浓度

多因子复合计收污水处理费制度。

（1）收费标准。

工业污水按实测污染物浓度多因

子（5种）复合计收污水处理费，具体为：

符合国家和省规定的污染物

排放标准的工业污水处理费标准，

按工业污水处理费标准收取。

超标准入网的工业污水在按

工业污水处理费收取的基础上，按

下表规定加收相应的污水处理费。

（具体见下表）

说 明 ：① A. 化 学 需 氧 量

（CODCr）：以入网标准值（mg/L）为

基准。当印染企业、医药化工电镀

等重污染企业、一般污染企业的

CODCr＞800 时 ，CODCr 值 以 100

mg/L 为一档，在 700＜CODCr≤800

的加收收费标准基础上，每档加收

的收费标准比上一档分别提高0.60

元、0.45元、0.30元。

B.氨氮、总磷、悬浮物（SS）：以入

网标准（mg/L）为基准，当印染企业、

医药化工电镀等重污染企业、一般污

染企业的氨氮值超过入网标准时，每

分别增加20mg/L、1.5mg/L、50mg/L

为一档，每档加收的收费标准比上一

档分别提高0.30元、0.30元、0.21元。

C.pH 值：以入网标准为基准，

每增加或减少1为一档，＜6时，每档

加收0.5元；＞9时，每档加收0.25元。

②上述五种污染物浓度各按

月度实测最高值计收。

③计量单位为元/立方米、mg/L。

④生猪屠宰、豆制品加工、蔬

菜加工等重要民生行业按50%优惠

政策执行。

（2）污水量的确定。

①对已安装污水排放计量装

置的用户，按排放量计收。

②对未安装污水排放计量装

置的用户，按取用水量计收。

（3）污染物浓度的确定

①明确化学需氧量（CODCr）、

酸碱度（pH值）、悬浮物（SS）、总磷、

氨氮（NH3-N）等五种为复合计收

污水处理费的污染因子。

②工业企业污染物多因子浓

度由绍兴市生态环境局新昌分局

依据相关规定检测确定。

（4）收支管理。

①工业污水按污染物浓度多

因子复合计收污水处理费由水务

集团等供排水单位负责收取。

②工 业 污 水 按 化 学 需 氧 量

（CODCr）浓度计收的污水处理费用

于公共污水处理事业。

工业污水按酸碱度（pH 值）、

悬浮物（SS）、总磷、氨氮（NH3-N）

等 4 种污染物浓度多因子复合计

收的污水处理费，50%用于公共污

水处理事业，50%上缴县财政，充

实财政扶持资金，专项用于补助工

业企业污水预处理设施设备的更

新改造。

三、明确职责和时间要求

水价综合改革有利于进一步

发挥价格机制在水资源配置中的

调节作用，对促进水资源可持续利

用和城镇节水减排，改善生态环

境，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

绿色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各镇乡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及县

级有关部门（单位）要高度重视此

项工作，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突出

工作重点，拓宽思路、创新手段，充

分履职，合力做好水价综合改革的

各项工作。

（一）部门职责。

1. 县发展和改革局：负责做好

制订公共管网供水价格、污水处理

费标准的相关工作。

2. 县经信局：负责提供县人民

政府有关工业企业绩效综合评价工

作确定的工业企业评价结果的具体

名单；配合绍兴市生态环境局新昌

分局确定入网工业污水实测污染物

多因子浓度的工业企业名单。

3. 县建设局：做好供排水行业

管理工作，根据相关规定确定用水

户用水定额，并负责执收非居民用

水超定额累进加价水费。

4. 绍兴市生态环境局新昌分

局：会同县经信局按规定确定入网

工业污水实测污染物多因子浓度

的工业企业名单。加大环保执法

力度，依法严格查处污水排放企业

偷排、超标排放等违法行为，查实

的数据可作为水务集团等供排水

单位污水处理费的收费依据。

5. 县水利水电局：要加强企业

自备水取水管理，建立完善自备水

取水在线监控系统，强化水资源管

理，并将企业自备水源取水量相关

数据按月（次月3日前）提供给水务

集团等供排水单位作为工业企业

污染物排放计量依据。

6.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加强对

检测机构和污水流量计检定及使

用等环节的监管；加强供排水收费

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督促供水企

业和污水收集（处理）企业严格按

规定的标准执行。

7. 县财政局：加强对涉水价格

（收费）的收支管理。

8.县水务集团：负责自来水费、

污水处理费、工业企业用水户差别

化水价的加价部分和工业污水按

污染物浓度多因子复合计收污水

处理费的收取，配合县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做好超定额用水累进加价

水费的收取工作。加大污水管网

建设力度，加快污水纳管进程。同

时要加快居民生活用水“一户一

表”的改造工作，为全面实施居民

生活用水阶梯式水价创造条件。

9.其它相关部门单位和各乡镇

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水价改革

涉及千家万户、方方面面，要共同

做好宣传解释工作，确保水价综合

改革顺利实施。

（二）时间要求。

本实施方案自2021年1月1日

起执行，其中主要措施第（二）条“价

格及费用确定”中的“供水价格”和

“污水处理费”由县政府根据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情况另行确定实施时

间。原新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

于印发新昌县水价综合改革实施方

案的通知》（新政办发〔2014〕149号）

除第一条“供水价格”和第二条“污

水处理费”外的其它条款于2020年

12月31日废止。

新昌县水价综合改革实施方案

污染物名称

COD≤100

100＜COD≤200

200＜COD≤300

300＜COD≤400

400＜COD≤500

500＜COD≤600

600＜COD≤700

700＜COD≤800

800＜COD

氨氮

总磷

悬浮物（SS）

pH值

标准内入网

入网标准值

印染企业

≤200

≤20

≤1.5

≤100

6-9

其它企业

≤500

≤35

≤8

≤400

6-9

收费标准

超标准入网

每

档

值

100

20

1.5

50

1

加收的收费标准

印染企业

0.3

0.6

0.9

1.35

1.8

2.25

详见说明

0.3

0.3

0.3

详见说明

医药、化工、电镀等重污染企业

0.3

0.6

0.9

详见说明

0.3

0.3

0.3

详见说明

一般污染企业

0.21

0.42

0.63

详见说明

0.21

0.21

0.21

详见说明

新政办发〔2020〕50号


